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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歲男侍應鍾嘉豪去年萬聖節晚在中環蒙面參與反對禁止蒙面法的非法集

結，其認罪後，時任裁判官何俊堯判120小時社會服務令。律政司不滿判刑過

輕且上訴成功，上訴庭上月改判鍾嘉豪入獄3個月，昨頒下書面判詞。判詞指

出，原審裁判官何俊堯對有關非法集結的公害、控訴要旨、控罪先發性，和本

案會演變為暴力衝突的風險，皆缺乏全面掌握；而何官認為鍾嘉豪的行為不是

過於暴力，或意圖傷害他人，是忘記參與非法集結的控訴要旨；何官稱自己謹

記「黃之鋒案」所釐清的原則，卻因為本案沒有發生肢體衝突和損毀財物而把

本案界定為「相對輕微」，以致對鍾嘉豪判刑過輕，是對相關原則「口惠而實

不至」。

判刑過輕 原審何俊堯原則性犯錯
上訴庭指何官對暴力風險欠認識 對判刑原則「口惠而實不至」

■香港文匯報記者 葛婷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部分西方國家政
客早前發聯署信，聲稱要求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林
鄭月娥介入12逃犯事件。特區政府日前發聲明，
強烈譴責外國政客「因政治原因無視公義」，對
12逃犯「涉嫌的暴力和嚴重罪行視而不見」「美
化逃避法律責任的行為」，強調特區政府絕不會
縱容任何犯罪，亦不會干預其他司法管轄區的執
法工作。
18個歐美國家的超過150名議員，早前發聯署

信，揚言要林鄭月娥介入12逃犯事件，宣稱她作
為特首「有責任確保各人得到公義，否則就是放
棄為香港人服務」；又揚言12逃犯應該馬上獲批
回港云云。
特區政府發言人指出，聯署信提及的12人全

部是通緝犯，在香港干犯嚴重罪行，應在香港
面對法律責任，但選擇以不合法途徑離開香
港，違反不准離境的法庭命令，企圖逃避法律
責任。

批政客不該縱容罪犯逃避責任
發言人譴責，有政客對疑犯涉嫌的暴力和嚴重

罪行視而不見，認為他們不應縱容和美化逃避法
律責任的行為，更不應因政治原因而無視公義，
批評聯署的議員建議讓12逃犯毋須在內地完成法
律程序，而即時回港接受審訊，是「不單極不恰
當，更顯示他們的雙重標準」，認為有關做法只
會鼓勵更多有關者棄保潛逃，強調政府「絕對不

會縱容任何罪犯刻意逃避其法律責任」。
發言人表示，內地公安機關正按法制處理案

件，特區政府不會干預其他司法管轄區的執法工
作，會待內地當局依法處理這12逃犯在內地干犯
的罪行後，要求將他們送返香港，追究他們在香
港所涉嫌干犯的罪行。而內地機關已就12逃犯家
屬的書面訴求作書面回覆，確認 12逃犯的身體
狀態良好，並依法保障犯罪嫌疑人各項合法權
益。

外國政客為12逃犯強出頭 港府斥無視公義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思文）香港國安法實
施之後，香港社會恢復
穩定，但外部勢力一直
以香港國安法為幌子，
對香港事務說三道四。
全國政協委員、基本法
研究中心主任胡漢清昨
日舉行記者會，直言外
國對香港國安法的指責
多出於政治目的，香港
國安法健全和完善了
「一國兩制」的制度體
系，英國、美國政府要及時收手。
胡漢清強調，香港國安法並沒有違

反基本法二十三條的規定，而且香港
回歸23年來，特區政府都未能完成
基本法的要求，中央有必要出手。
香港國安法一直受到外國攻擊，尤

其是「五眼聯盟」的成員國。早前司
法人員推薦委員會推薦任命英國最高
法院副院長賀知義為香港終審法院非
常任法官，獲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接
納，任命有待立法會通過。而英國外
交大臣藍韜文日前就提出，因為香港

國安法，將考慮停止派
遣英國法官出任香港終
審法院非常任法官。
胡漢清直斥英國政府

的做法是給法官施壓，
屬於政治操作，賀知義
應該為自己發聲。他強
調，正是因為香港具有
「一國兩制」的優勢，
其他實行普通法的司法
管轄區的法官，才能在
香港的終審庭擔任法
官，這在其他地區是不

可想像的。
此外，英、美、澳洲和日本等18

個國家超過150名國會議員日前發表
聯署，促請林鄭月娥向中央反映「12
逃犯」案件，確保他們「獲得公義」
云云。胡漢清直言案件現階段與香港
國安法無關，12人因為干犯內地法
律而在內地水域被捕，屬於內地的司
法管轄範疇，外國勢力一直聲稱中央
破壞「一國兩制」，但他們要求香港
干涉內地的執法和司法，才是真正在
破壞「一國兩制」。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
治祖）前「香港眾志」秘書
長黃之鋒、主席林朗彥及成
員周庭，因去年6月21日煽
動及參與黑暴包圍灣仔警察
總部案件日前被判囚入獄，
有美英政客隨即就事件說三
道四。全國政協副主席梁振
英昨日在 facebook 連發兩
帖，質疑外國政客為黃之鋒
等人被判刑而發聲是持雙重
標準。
對於黃之鋒等人被判刑，美國眾議院

議長佩洛西聲稱「感到震驚」，英國外
相藍韜文亦「敦促香港和北京停止扼殺

反對派」的說辭。對此，梁振
英反問：「請問佩洛西，如果
將來有人包圍美國駐港總領事
館，法庭判刑一年半載，美國
會『震驚』嗎？請問藍韜文，
如果在英國管治期間包圍警察
總部，港英政府會放過黃之鋒
這類人嗎？」
另外，逃犯羅冠聰以及「香

港學聯」前秘書長周永康則在
《紐約時報》刊文，呼籲美國

干預黃之鋒等人被判入獄事件，「繼續
向香港施壓」。就此，梁振英質疑羅冠
聰：「如果有人包圍美國警察總部，後
果會是什麼？」

香港大學機械工程
系副教授張祺忠殺妻
案，上周四陪審團以
五比二大比數裁定張
祺忠謀殺罪成，昨在

高等法院被判終身監禁及監禁。法官彭寶
琴表示，對如此受人推崇的人，做出殺人
舉動也感到有少許懷疑，但被告確實奪去
一個人的性命，而且是跟張結婚已30年的
妻子；張殺害妻子的真正原因，究竟是否
如控方所指是為錢，抑或其他原因，只有
張本人才知道；但無論如何，張奪去妻子
性命，對張家而言實屬悲劇。

辯方呈352封求情信
56歲被告張祺忠，被控於或約於2018年
8月17日，在香港大學偉倫堂宿舍1601室
謀殺（當時53歲）妻子陳慧文。辯方資深
大律師夏偉志，昨日呈交多達352人撰寫或
聯署求情信，包括張的家人、大學同學、

港大舊生、同事等，其中不乏身份顯赫人
士。辯方律師稱求情信讚揚張為人慷慨、
樂於助人，友善、誠實、無私、不是殘酷
暴徒，不會傷害別人，對教學有熱誠。
辯方律師稱，此案是他執業多年來最悲

慘的案件，被告的家庭過往曾有快樂時
刻，現時已變成悲劇，張的子女願意出庭
作辯方證人，顯示對父親的愛。證據顯示
張祺忠案發時患上抑鬱，精神欠佳，被評
估懷疑長期受到妻子心理虐待，可解釋張
為何有違本性犯案，張過往沒有家暴記
錄，呈堂相片亦可見張與家人相處溫馨，
行兇時被一時激怒失控，沒有預謀，可解
釋殺人行為有違其本性。張在審訊時極為
合作，沒有浪費1分鐘時間。
彭官表示，被告於8月17日殺害妻子，
並先後將妻子藏屍行李篋及木箱，直至8月
28日被警方揭發。其間，子女和胞妹極力
希望尋人，張明知不可能實現，仍與女兒
到警署報案指妻子失蹤，給予各人假希

望，對家人造成悲痛，裁定張謀殺罪成依
例判處終身監禁。由於張承認阻止屍體合
法埋葬罪，認罪扣減後判監28個月，兩罪
刑期同期執行。
被告聞判後情緒平穩，其子女沒有到

庭。 ■香港文匯報記者 葛婷

張祺忠殺妻囚終身 律師：最悲慘案件
港大殺妻案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婷）攬炒政棍、
「人民力量」副主席譚得志（快必），涉
嫌於今年1月至7月利用擺街站及網上直
播，發表憎恨和藐視政府的言論，被控發
表煽動文字罪、在公眾地方擾亂秩序罪、
煽惑非法集結、串謀發表煽動文字等共14

罪，分作3案處理。控辯雙方前日在區域法
院就案件爭議應否由國安法指定法官審
理，區院法官陳廣池昨處理爭議，因陳官
是香港國安法指定法官，符合控辯雙方的
關注。法官決定3案合併審理並定於明年5
月10日開審，但會先在3月31日處理辯方
的終止聆訊申請。「快必」再申請保釋，
但被法官拒絕。
現年48歲的譚得志面對3宗案件，共涉
及14項控罪，其中6項為涉嫌發表煽動文
字罪，其餘為舉行或召集未經批准公眾集
會、在公眾地方擾亂秩序的行為及串謀發
表煽動文字等罪。
控方代表高級助理刑事檢控專員周天行

前日提出，本案罪行涉嫌危害國家安全，
應由國安法指定法官審理。控方指，譚得
志干犯發表煽動文字罪行，他高叫的口
號，可追源溯始為一直具顛覆國家意味，

故案件屬危害國家安全，強調由指定法官
審理為強制責任，辯方則反對，雙方爭議
昨由區域法院法官陳廣池處理。

指定法官處理案件息爭議
陳廣池甫開庭便明言，自己是香港國安

法指定法官，並說明其審理範圍僅限於本
案3宗案件，並無任何引伸含義，目前做法
僅基於行政考慮以避免潛在越權，不論應
控方要求由指定法官審理，或是辯方認為
要區院法官審理，他亦獲授權處理案件，
結果亦一樣，認為再爭論有否越權問題，
只流於學術討論。
陳官要求控辯雙方處理爭議前先解決以

下事項，包括要求控方提出正式申請合併3
宗案件、選擇審訊語言，因基於國安法在
中文語境下制訂而案中關鍵為中文口號，
英文審訊或會招致語意轉換誤差。控方其
後申請將3案合併，以中文審訊。
案件定於明年5月10日開審，但會於3月
31日先處理辯方的終止聆訊申請。

CY批外國政客雙標：
若美英警總被圍會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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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必」3案合併明年5月開審

上訴法庭在判詞中指出，鍾嘉豪將沙包
扔到馬路中心，明顯是要表達他將繼

續堵路，不能輕看它對示威人群的挑撥作
用。蒙面示威者公然違反《禁止蒙面規
例》，可以被視為具挑釁性，如大部分的參
與者蒙面，參與非法集結者較易失控，非法
集結迅速演變為暴力衝突的潛在風險會更
大。

原審忽略蒙面有預謀犯案
判詞指出，原審裁判官何俊堯嚴重地低估
鍾嘉豪的罪責，何官忽略的情節包括：鍾嘉
豪站在示威者的最前排，顯示出他積極參
與，而鍾嘉豪戴帽、蒙面、穿深色衣服，可

見他有預謀犯案和隱藏身份；鍾嘉豪在雙方
對峙期間投擲麻包袋，是極具挑釁性的行
為。
判詞又指，何官認為本案的非法集結

「比較溫和」，甚至是「和平」，且鍾嘉
豪本身的行為也不是「非常暴力」或「意
圖傷害他人」，所以認為可考慮判處鍾社
會服務令。
上訴庭認為把涉案的非法集結評為「溫

和」，甚至「和平」，實在過於表面，是出
於何官對「黃之鋒案」的誤解，以致錯誤地
認為不涉及實質暴力或暴力程度輕微的非法
集結就不嚴重（用鐳射光直接照射別人眼睛
當可構成襲擊）。

判詞引用上訴庭在「黃之鋒案」的「非法
集結的控罪要旨」指，該要旨不只是適用於
涉及暴力的非法集結，也適用於不涉及實質
暴力的非法集結。認為訂立參與非法集結罪
的目的，是先發性的，要把社會安寧的破壞
制止在萌芽階段。
判詞說：「儘管沒有犯案者打人、擲物，
和衝擊防線，但假若為數眾多的人，於特殊
的日子，在擠迫狹窄或有其他環境風險的地
方，就具爭議性的議題，用激烈和富挑釁性
的方式宣示立場，並在警方多次警告下仍然
拒絕離去，難道就不算情節嚴重？一定毋須
處以較具懲罰和阻嚇性的刑罰？這不是，也
不可能是黃之鋒案的原意。」

判詞指出，何俊堯稱自己謹記「黃之鋒
案」所釐清的原則，卻因為本案沒有發生肢
體衝突和損毀財物，而把本案界定為「相對
輕微」，最終令懲罰和阻嚇兩個元素得不到
應有的比重，以致對鍾嘉豪判刑過輕，是對
相關原則「口惠而實不至」（pay lip ser-
vice）。

維護公共秩序 須防止再犯案
上訴庭認為，在維護公共秩序的大前提

下，並且顧及到非法集結的控罪要旨，法庭
在判刑時除了要對犯案者施予合適的懲罰，
還要防止犯案者重犯，亦需阻嚇其他人有樣
學樣破壞或擾亂公共秩序。法庭應該給予阻

嚇，這項判刑元素的比重則視乎案件實際的
情況而定。
上訴庭指出，何俊堯對有關非法集結的

公害、控訴要旨、控罪先發性，和本案會
演變為暴力衝突的風險，皆缺乏全面掌
握，以致他嚴重地低估了本案的嚴重性。
何官只着眼於鍾嘉豪無意襲擊警方、在被
捕時沒有反抗，結果也嚴重地低估了鍾的
個人罪責。
上訴庭裁定何俊堯原則性犯錯 ，令判刑
明顯過輕，考慮本案的整體嚴重性和鍾的
個人罪責，認為即時監禁才是唯一合適的
刑罰，就算鍾嘉豪的背景良好也不能避
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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